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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職員薪給稅計劃及當地

適用之服務地點調整數辦理。如符合其他規定，並

應支領職員一般支領之津貼。＂

｀｀附件壹第三項

｀＇授權秘書長依據適當理由及／或報銷，對於

主任級及會所以外機關單位之首長付給額外公

費，以補償其爲本組織利益於執行秘書長指定之

職責時合理支出之特別費用。此項公費之最高數

額由大會於年度預算中決定之。＂

三．決定將照上文修訂之第三項列在附件壹第五

項後並將各項之號碼依此改編；

四．備悉秘書長提送第五委員會報告書3B 內所載

秘書長於截至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爲止之一年內

對職員服務細則所作修正。

一元六八年十..::..月二十一 El'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謙。

38 大會正式紀錄，第二t·三屆會，附件，議程項 II 八!·-·,

文件 A/C.5/1170 。

二四八二（二十三）．一九六九會計年度預算

A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槓算經費

大會，

茲決議爲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核撥經費一五四，九一五，二五O美元，充下列用途：

款次 ¢ 

第一騙．大會、各埋事會又各·委員會屆1會；特別會塤

－．各國代表、各委員會委員及其他輔助機關成員旅費及其他費用.......

二．特別會議.........

第二編．人事懵又有闡懵用

三．薪俸與工資.............

第一縑合計

四．一般人事費..................................................

五．職員旅費....................................................

六．職員服務條例附件壹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公費；交際費........ .. 

第二攝合計

第三編．房地、設備、用品及事務懵

七．房舍及房地改良..............................................

八．永久設備....................................................

九．房地維持費、管理費及租金.....................................

十．總務費......................................................

十一．印刷費......................................................

第三編合計

第四編．特別懵

十二．特別費......................................................

第四編合計

1,333,450 

1,594,400 

2,927,850 

68,495,300 

16,362,000 

2,182,600 

140,000 

87,179,900 

5,352,100 

769,200 

4,765,000 

6,073,800 

1,692,000 

18,652,100 

9,215,500 

9,2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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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次 $ 

第五騙．技術方索

十三．經濟發展、祉會發展及公共行政..... 5,113,600 

十四．工業發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0,000 

十五．人權諮詢事務 : .... . ... · ....:.. 22O,0OO 
十六．廨醉品管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5,000 

第五緡合計 6,908,600 

第六編．特派團

十七．特派團............ .. 6,786,700 

第六編合訐 6,786,700 

第七犏．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揖事處

十八．聯合國難民事宜高級專員辦事處.................. 3,829,200 

第七緡合計 3,829,200 

第八編．國際法忠

十九．國際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96,000 

第九犏．聯合區n「易及發展會誤

二十．聯合國貿易及發展會議.........

第十騙．聯合國工宗發展．紐緘

第八編合計 1,396,000 

8,326,200 

第九纔合計 8,326,200 

二十一．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93,200 

第十緝合計 9,693,200 

總計 154,915,250 

二．授權秘書長於事先徵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後，將預算各款經費流用；

三．第五編所列技術協助方案經費應依聯合國財務條例處理，但關於債務之定義及債務之有效期限則應適
用聯合國發展方案技術協助部分之既定程序及慣例；

四．第一、三、五、十一各款所列有關國際痲醉品管制局之經費，共計二五二，三00美元，應統一處理；

五．第一、三、四、五、六、十各款所列有關聯合國職員養卹金聯合委員會及聯合國職員養卹金委員會之經費，
共計六三二，七00美元，應依聯合國合辦職員養卹基金條例第二十七條處理；

六．除上文第一段核撥之經費外，茲另由圖書館捐贈革金累積收入項下核撥一九，000美元，充萬國宮圖
書館購置書籍、期刊、地圖及圖書館設備費用以及其他與該基金宗旨及規定相符合之費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 El,

第一七五.::..；大全體會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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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收入溉算

大會，

茲決議爲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一．核定會員國攤款以外之收入概算總額二七，二二0，二四O美元如下：

乩入款：次． , 
第一編．職員析給我收入

－．職員薪給稅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7, 985, 000 

第一編合計 17,9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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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4,790 

3,298,250 

3,232,200 

9,235,240 

27,220,240 

二．職員薪給稅收入應依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九七三（十）之規定撥入衡平獗稅菡金；

三．聯合國郵政管理處、參觀事務、飲食供應與有關事務以及銷售出版物的直接費用，統於此等業務收入項

下支付。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諶。

C 

一九六九會計年度經攪之籌措

大會，

茲決議爲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預算經攢總計一五四，九一五，二五O美元，另加一九六八年度追加經賓總計一，三五六」＼00美元，39

應依照聯合國財務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二項籌措如下：

(a) 上文決議案 B所核定之職員薪給稅以外收入九，二三五，二四0美元；

Cb) 一九六七會計年度盈餘帳戶內結存款項三，二八O，二五六美元；

Cc) 一九六七及一九六八會計年度新會員國緣付之會費七六，五八七美元；

(d) 一九六八年度職員薪給稅以外之訂正收入二一二，七00美元； 39

Ce) 依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關於一九六八 、 九＾九及一九七O各會計年度會賡分攤比額表之決議

案二二九一（二十二）向會員國徽收之攤額一四三，四六七，二六七美元；

39 參閲決議案二四六八（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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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會員國在衡平徵稅基金項下攤得之款項共計一八，二九九，O－二美元，應依大會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十五日決議案九七三（十）之規定，准予抵充各會員國攤額，計開：

(a) 一九六九年度職員薪給稅收入概數一七，九八五，000美元；

(b) 一九六七年度職員薪給稅實際收入超過核定概數之益額一八一，七一二美元；

(c) 一九六八年度職員薪給稅訌正收入之增加額一三二，三00美元。39

二四八三（二十三）．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臨時及非常費用

大會，

－．授權秘書長於徵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

會同意後，遵照聯合國財務條例及下文第三段之規定，

承擔一九六九會計年度臨時及非常費用之開支，但泅

下列情形，無須微得諮詢委員會同意：

(a) 所承擔之費用經秘書－k證明與和平及安令之

維持有關，其總額不超過二百萬美元者；

(b) 所承擔之費用經國際法院院長證明係由於下

列情事：

(i) 專案法官之任命（法院規約第三十一條），其

費用總額不超過四八，000美元者；

(ii) 襄審官之任命（規約第三十條）或證人之傳

喚及鑑定人之任命（規約第五十條），其費用

總額不超過二五，000美元者；

(iii) 法院在海牙以外地點開庭（規約第二十-

條），其費用總額不超過七五，000美元

者；

二．決議秘書長應向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

及大會第二十四屆會報告依據本決議案規定所承擔之

一切開支及其情由，並就此等開支向大會提出追加概

算；

三．決定若在大會第二十四屆會之前，由於安全

理事會之決定而須承擔有關維持和平及安全之費用，

其估計總額超過一千萬美元時，應由秘書長召開大會

特別屆會審議此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 El'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議。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 El, 

第一七五二次全體會諶。

二四八四（二十三）．一九六九會計年度

1,＼］轉基金

大會，

茲決諮

．截至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之年度

周轉基金數額定為四千萬美元；

二．各會員國應按大會爲會員國攤付一九六九會

計年度預算所通過之比額表，向周轉基金預緣款項；

三．以下列款項抵充上述分攤預緣數額：

(a) 因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O年自盈餘帳戶轉入

周轉基金而記入會員國名下之帳款共計一，O七九，一

五八美元；

(b) 各會員國依大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決

議案二三六五（二十二）向一九六八會計年度周轉基金

頎緣之現款；

四．授權秘書長自周轉革金項下墊借：

(a) 在未收到會費前充預算經費之必要款項；一

俟所收會費可歸還此項墊款時，應卽歸墊；

(b) 依據大會通過之決議案，特別是一九六八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關於臨時及非常費用之決議案二四八

三（二「三）規定，正式核准承擔種種費用所必需之款

項；秘書長應於概算內列入款項以償還周轉華金；

(c) 繼續設置循環基金之款項，以應自給性雜項

購置與工作之需，其數額連同前此墊充此種用途而尙

未清償之淨數合計不得超過一五0,000美元，墊款

總額超過一五0,000美元時，須事先微得行政及預

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意；

Cd) 事先微得行政及預算問題諮詢委員會之同

意，遇保險期限超出繳付保險費之會計年度終止 H 期

時，預付保險費之款項；秘書長應在此類保險單期限

內各年度概算中列入各該年度應行攤付之保險費；


